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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初稿）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目前，我国的中低速磁浮车辆门类通用标准—行业标准CJ/T375-2011《中低速磁

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已制定，并于2011年发布实施。中低速磁浮车辆产品系统

级通用标准尚有5项待编，本次申报的《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为其

中之一。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2017年第二批第二次团体标准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17]020号），开展技术条件的编制工作。 

制动系统是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的重要系统，涉及系统设计、制造、系统集成、

接口协议、试验验证等几个方面。中低速磁浮列车采用全动车配置。制动系统采用电

空/液制动系统，制动力混合以单辆车为单元，每辆车都配有一套电子制动控制单元。

列车制动采用电制动和电空/液制动的协调配合，电制动优先，电制动不足时空气制动

或液压制动补充的混合制动方式。因此，非常有必要总结既有空气制动、液压制动系

统的运营经验，提出适用于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的标准技术条件，为后续新

线建设，运营提供指导。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由9部分组成，具体如

下： 

本技术条件为《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规定了中低速磁浮列

车制动系统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技术要求、制动装置要求、试验、标识及质量

保证的基本要求。 

2 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参编单位 

本标准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牵头起草，联

合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国防科技大学、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等单位参编。 

2.2 编制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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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主要起草人员简况及工作 

序

号 
姓名 

职务/职

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1.  
刘中华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第一起草人 

2.  
杜慧杰 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3.  
王永刚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4.  
刘政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5.  
刘曰锋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6.  
刘宇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7.  
闫大伟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8.  
张瑞玲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9.  
刘豫湘 

中车首席

专家 
车辆专业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0.  
毛莉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1.  曾春军 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2.  唐亮 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3.  李杰 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4.  张学山 
高级工程

师 
铁道车辆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5.  张益晨 工程师 车辆电气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6.  李江锁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7.  孙晨 经理 车辆专业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8.  刘玲芝 工程师 车辆专业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9.  窦峰山 教授 车辆专业 国防科技大学 主要起草人 

20.  龙志强 教授 车辆专业 国防科技大学 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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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职

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21.  李杰 教授 车辆专业 国防科技大学 主要起草人 

22.  李培署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

研究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23.  胡波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

研究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24.  徐少亭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

研究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25.  肖健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26.  滕一陛 
高级工程

师 
车辆专业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27.  张默志 工程师 车辆专业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主要起草人 

28.  梅光宇 工程师 机械设计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本标准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联合北京磁浮

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国防科技大学、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

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

共同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交《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团体标

准项目申报书。 

3.1提案阶段（2017年 01月～2017年 10月） 

2017年01月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出申请，申报中低速磁浮团体标准项目，

编制申报书、拟定工作大纲，起草标准建议稿。 

2017年8月中城轨SC组织初审，初审合格，上报中城轨TC。 

3.2 立项阶段（2017年 11月～2017年 12月） 

2017年12月《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通过立项。 

3.3 起草阶段（2018年 01月～2018年 09月） 

2018年01月，标准项目计划下达后，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WG）进行了详细研

究，结合相关企业生产实际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确定

了参编单位和参编人员，制定了编制工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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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依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第二批第二次团体标准项目函审结果的9

条意见，进行了逐条响应，将讨论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并与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交换了

意见，完成了本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 

2018年04月，经分技术委员会（SC）组织的标准立项审查，经专家讨论分析，建

议将中车唐山公司申报的《磁悬浮车辆制动夹钳技术条件》中制动夹钳部分内容纳入

到团体标准《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 

2018年06月，将各参编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整理，并对意见进行逐条落实，修

改了标准讨论稿正文，形成了标准草稿及增加了标准编制说明。 

2018年07月～2018年09月：主编单位组织对标准建议稿在WG内征求意见，修改后

形成标准草稿及编写标准编制说明，并上报中城轨SC。 

3.4 征求意见和审查阶段（2018年 10月～2019年 05月） 

3.4.1征求意见稿（2018年 10月～2019年 01月） 

2018年09月06日，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在唐山组织召开了团体标准《中低

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第一次工作会议。该标准是依据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关于下达2017年第二批第二次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2017】

20号）进行编制。 

北京磁浮公司在会议中宣贯了中城轨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强调各参编单位积极投

入中低速磁浮交通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尽快发布实施。 

会议成立了编制工作组并明确了标准编制详细分工和计划。 

与会代表对编制说明和标准初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及补充意见，具体如下： 

① 5.2.1.2章节，由于磁浮车最终执行机构均采用液压夹钳，无论采用气液转换

方式还是纯液压方式，最终体现在夹钳上的为液压压强，偏差不超过±0.2 MPa，即在

与空气制动不超过±0.01 MPa的百分比偏差时相当的，因此将原条款修改为：常用制

动的制动缸压力应采用闭环控制，空气制动压力偏差不超过±0.01 MPa，液压制动压

力偏差不超过±0.2 MPa。 

② 5.2.6章节，由于磁浮车制动型式有别于地铁车辆，制动力不受黏着限制，且

没有不需要防滑系统，快速制动目的就是让车辆在非紧急制动情况下，快速停车，不

建议对其进行冲击限制，因此将原条款修改为：制动系统的冲动限制应满足旅客舒适

性的要求。常用制动纵向冲击率应不大于0.75m/s
3
；紧急制动不受此限制。 

③ 6.5.5章节，由于磁浮车车辆悬浮系统特性，决定了制动夹钳的结构设计必须

满足这个特性，将原条款“制动夹钳应保证制动状态下不对悬浮性能造成任何影响，

保证车辆在悬浮和落车状态间自由转换。修改为：制动夹钳应能适应车辆在起浮和降

落过程的垂向位移变化。”更符合本技术条件对夹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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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删除6.5.11章节，本技术条件主要对系统进行要求，编制组认为“液压制动夹

钳单元静态传动效率在正常工作压力下不低于85%。”要求过细，建议删除该条款。 

⑤删除5.1.28和5.1.29章节：该两个条款属于对轨道的限定条件，不建议在该技

术条件中体现，建议删除。 

3.4.2送审稿（2019年 02月～2019年 05月） 

 

3.5通过和发布阶段（2019年 05月～2019年 06月） 

 

3.6征求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制动系统技术条件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CJ/T375-2011《中低

速磁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CJJ/T 262-2017《中低速磁浮交通设计规范》。 

4.1本规范的编制原则： 

（1）应参考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的相关行业标准，具有可操作性，

可进行技术的推广； 

（2）制动设备和产品应充分采纳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且经实践检验、经济合

理的创新技术； 

（3）应参考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试验方法的相关标准，具有可操作性； 

（4）强调产品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符合制动系统国产化政策要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推荐性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的要求。制动系统满足CJ/T 375-2011《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

条件》标准中的规定。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中低速磁浮列车制动系统的设计、制造、试验及验收。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微机控制空气制动/液压制动系统的中低速磁浮列车；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技

术要求、制动装置要求、试验、标识及质量保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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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条件以国内已开通的中低速磁浮交通线路为基础，借鉴行业标准

CJ/T375-2011《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CJJ/T 262-2017《中低速磁浮

交通设计规范》。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2016年5月，长沙磁浮快线正式通车试运营，该线区间为长沙黄花机场至高铁南站，

线路全长18.5公里。设站3座，分别是：磁浮高铁站、磁浮榔梨站、磁浮机场站。最高

时速100Km/h，列车采用3辆编组。 

2017年12月30日，北京S1线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10.869

公里，自西向东分设石门营、小园、矿务局、上岸、石龙路、四道桥、金安桥、苹果

园8座车站。列车最高运营时速80Km/h，列车采用6辆编组。 

北京S1线磁浮制动系统及部分长沙磁浮快线采用微机控制直通式制动系统，该系

统具有技术成熟稳定、性能可靠、安全性高等特点。 

长沙磁浮快线部分车辆采用了电液制动系统，该系统在轻轨车辆上应用广泛、成

熟可靠。 

以上两种制动系统均在磁浮列车上装车验证，各项指标满足中低速磁浮车辆的性

能要求，并且积累了一定的运用经验。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技术条件参考了如下国际标准： 

ISO 3744声学—利用声压确定噪声源声功率级—用反射平面上方在本质上是自由

场的工程方法 

ISO 8573-1压缩空气-第1部分：污染物和纯度等级 

EN 13452-1 铁路设施-制动 公共运输制动系统 第1部分：性能要求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按照团体标准化工作管理制度执行。 

2）签订标准制订合同，从法律角度进行保证。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4%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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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团体标准项目研究和制定的班子，从人员角度提供保证。 

4）配合三级监督机制的运作，确保团体标准制定的合法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5）严格执行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 

本标准是中低速磁浮交通创新技术的新标准，自主管部门批准发布实施日起，磁

浮车辆的产品可按标准的规定执行。 

要求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产品的生产单位及运营部门，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学习

标准的规定，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按标准规定进行检查试验。特别强调标准中引用的

相关标准章条的学习应用。对于这些标准与本标准的同样等同有效的。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规范没有涉及到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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